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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政府在綫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zfgb/2013/gb862/201312/t20131218_2270419.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深圳市人民政府令深圳市人民政府令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第第第 257257257257 号号号号）《）《）《）《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文号：第 257 号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已经 2013 年 11 月 7 日市政府

第五届九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市长   许勤 

2013 年 11 月 25 日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条例》所称参加工作的时间是指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的起始

计算时间。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参保人不得在两个以上统筹地区同时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在市外

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经本人申请，可不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户籍迁入本市的人员，不纳入本市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范围。

居民养老保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市外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纳入本市社会养老保险范围。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参保人在两个以上统筹地区重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清退手续；选择清退本市重复缴费的，其个人缴费部分的本金和利息退还本

人，其余划入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参保人在本市重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其本人选择保留一个养老保险关

系，其他重复缴费部分予以清退，其中个人缴费部分的本金和利息退还本人，其余划

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已缴纳的地方补充养老保险费不予清退。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在本市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时已在市外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停

止享受本市养老保险待遇；已在本市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

下简称市社保机构）追回；市社保机构追回相应待遇后，清退其在本市缴纳的养老保

险费，其中个人缴费部分的本金和利息退还本人，其余划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已缴纳的地方补充养老保险费不予清退。 

  在本市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在市外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市社保机构停止发

放其养老保险待遇；本人提供终止享受市外养老保险待遇的相关证明材料后，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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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享受本市养老保险待遇，市社保机构核实后，自市外社保机构停止发放的次月恢

复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居民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参保人在《条例》适用范围内的用人单位与本市机关事业单位（不含企

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之间流动的，自流动次月起改按其流入单位所适用的规定参加

养老保险。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用人单位由机关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含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下同）或由企业转制为机关事业单位的，自转制下月起改按其转制后所

适用的规定参加养老保险，转制前已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执

行。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市社保机构应当完善网上个人社会保险服务平台，方便参保人查询社会

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与市社保机构约定以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纸质信

件等形式获取个人权益记录的，市社保机构应当每年定期提供一次；未约定或约定所

提供的联系信息不准确的，参保人可以直接向市社保机构获取。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缴费年限缴费年限缴费年限缴费年限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保险

视同缴费年限。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与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有重叠的，

重叠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为企业和职工个人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个

人缴费制度后按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包括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

费年限、按照国家及广东省相关规定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转移到本市的市

外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为当地实行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时仍在

国有或者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职工，其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前

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 

  当地实行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后，未向当地社保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固定职

工，未缴费期间不计算为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 

  基本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由市社保机构依据原固定职工本人档案记载、相关

文件规定的应缴费起始时间以及转出地社保机构做出的记载等予以确认。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参保人取得本市户籍并已参加本市养老保险

的，其在原国有或者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作为固定职工的工作年限，按本细则第十

二条规定不能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的，可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的，其从事特殊工种期间的缴费年限在

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时不予折算。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缴费指数缴费指数缴费指数缴费指数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按照《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计算统筹养老金时，缴费年限未满 1 年

的，每缴费 1 个月按 1/12 年折算缴费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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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计算办法为：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平均

缴费指数×参保人退休时上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指数为：参保人退休时缴费年限的每月缴费指数之

和÷缴费年限的月数。 

  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每月缴费指数为：参保人每月缴费工资÷缴费时上年度本市

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本市的参保人，其缴费指数按本细则重新计算。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下列情形的月缴费指数为： 

  （一）1992 年 7 月 31 日前在本市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其 1992 年 7 月

31 日前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月缴费指数均按 1 计算。 

  （二）经本市县（区）级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调入本市（以下称调入）

的参保人，以及安置到本市的退役军人和部队在编职工，其参加工作至 1992 年 7 月

31 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各月缴费指数均按 1 计算。 

  （三）非经调入而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本市的参保人，转入的 1992 年 7 月

31 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月缴费指数按 0.4 计算。 

  （四）1992 年 8 月 1 日至 2001 年 1 月 31 日期间调入且已按原规定补交共济基金

或个人账户的参保人，其 1992 年 8 月 1 日至调入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各月缴费

指数均按 1 计算；1992 年 8 月 1 日至调入前已缴费且缴费指数高于 1 的月份，按实际

缴费指数计算。 

  （五）1996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已缴纳超龄养老保险费的参保人，

其超龄年限中属于 1992 年 8 月 1 日后的缴费年限的各月缴费指数均按 1 计算；已缴费

且缴费指数高于 1 的月份，按实际缴费指数计算。 

  （六）1992 年 8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安置到本市的退役军人和部队在编

职工，其 1992 年 8 月 1 日至安置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各月缴费指数均按 1 计算；

已缴费且缴费指数高于 1 的月份，按实际缴费指数计算。 

  （七）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本市的参保人，1992 年 8 月

1 日后没有转移缴费工资记录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月缴费指数按 0.4 计算；转

移了缴费工资记录但按缴费工资计算缴费指数低于 0.4 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月

缴费指数按 0.4 计算。2010 年 1 月 1 日后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本市的参保人，没

有转移缴费工资记录的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月缴费指数按

0.4 计算。 

  （八）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人员，按其应缴费期间的工资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的，补缴年份的月缴费指数为：月补缴工资基数÷应缴费期间上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非按其应缴费期间的工资总额而按补缴时的缴费基数补缴养老保险费的，

补缴年份的月缴费指数为：月补缴工资基数÷补缴时上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补缴年份的月缴费指数最高不超过 3。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八条八条八条八条  按广东省有关规定计发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人，缴费指数按广东省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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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未在本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本市户籍人员，

依照国家、广东省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在本市的，其待遇计发按广东省的有关规

定执行。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按照《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调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上半年退休的

人员，从退休当年开始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下半年退休的人员，从退休下一

年开始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调整金额在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供养亲属的范围参照《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8 号）执行。 

  《条例》所规定的遗属是指参保人或者离退休人员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六个月的参保人或者离

退休人员死亡的，其遗属领取丧葬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为其死亡时本市上年度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六个月的参保人或者退休人员死亡

的，其死亡时符合供养条件的供养亲属领取抚恤金。抚恤金以其死亡时本市上年度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供养亲属为一人的，支付基数的六倍；供养亲属为两人的，

支付基数的九倍；供养亲属为三人及以上的，支付基数的十二倍。 

  本细则实施后，国家对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的标准和享受条件出台新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符合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政策规定的丧葬补助金、抚恤金领取条件，

或者在市外已领取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的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

基金不支付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包括过渡性补助和地方补助，由地方补充养

老保险基金支付。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取得本市户籍，且具有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的退休人员享受地方补助。 

  地方补助＝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指数×18.5

＋20（元）。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具有本市户籍，且具有 1992 年 7 月前的地方补

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享受过渡性补助： 

  （一）1994 年 7 月 31 日前在本市招录为固定职工和合同制工人的； 

  （二）1994 年 7 月 31 日前在市外招录为固定职工和合同制工人，经本市县（区）

级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调入本市的。 

  过渡性补助＝1992 年 7 月 31 日前的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参保人基本养老

保险平均缴费指数×1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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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与地

方补充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之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以年为单位计算，不

足一年的，每月按 1/12 计算。 

  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为参保人 2001 年 2 月 1 日以后缴纳本市地方补充

养老保险费的年限。 

  地方补充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2001 年 1 月 31 日前具有本市户籍且在本市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

其取得本市户籍之日至 200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但不包

括因调入、安置到本市而补缴基本养老保险共济基金或个人账户的年限； 

  （二）调入本市且已经缴纳超龄养老保险费的参保人的超龄年限； 

  （三）调入本市的参保人 1992 年 7 月 31 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以上年限重叠部分不重复计算。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养老保险管理养老保险管理养老保险管理养老保险管理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参保人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可向市社保机构提出申

请。申请前本人应当核实其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对缴费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及时向

市社保机构提出。 

  市社保机构在受理申请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受理当月的规定和标准核定养老

保险待遇。因情况特殊不能如期核定的，经市社保机构负责人批准，可延期核定，但

延期最长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市社保机构从受理的次月开始计发养老保险待遇，受理以前的不予补付。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符合《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继续缴费人员，应当在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 30 日前由用人单位或者本人向市社保机构办理申报手续；未申请的，市社保机

构从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次月停止其缴费，停止缴费后申请继续缴费的，从申请的

次月恢复缴费。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已在本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本市户籍人员、在

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满 10 年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继续缴费的，按《条例》第十

条、第十一条的标准执行；其他继续缴费人员按广东省相关规定的继续缴费人员缴费

标准执行。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参保人在办理基本养老金、病残津贴领取手续时，应当按市社保机

构规定的指纹采集方式提供其本人的指纹，并在以后每年的相应月份内向市社保机构

提供 1 次指纹；未提供的，市社保机构自次月起暂停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地方补

充养老保险待遇；补充提供指纹后，市社保机构自提供次月起继续支付，并补付暂停

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本金、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本金。 

  市社保机构应当妥善保存退休人员、病残津贴领取人员的指纹资料，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 

  退休人员、病残津贴领取人员无法提供指纹的，应当采取其他方式每年提供有效

生存证明。 



 6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申请领取病残津贴的人员应当提交本市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出具的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在本市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病残津贴的出国定居人员、外国人、

港澳台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每年定期提供一次有效生存证明，或者到市社保机构

自行证明其生存状况。 

  在本市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病残津贴的出国定居人员、外国人、港澳台人员，

未按时提供有效生存证明或者自行证明的，市社保机构自次月起暂停支付其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补充提供生存证明后，市社保机构自提供次月起

继续支付，并补付暂停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本金、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本金。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市社保机构为符合领取条件的遗属、供养亲属发放丧葬补助金、抚

恤金以及个人账户余额，其他遗属、供养亲属对上述金额的领取和分配有异议的，应

循法律途径向领取人追索。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个人账户管理个人账户管理个人账户管理个人账户管理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  参保人个人账户每年按广东省规定的计息办法计算利息，利息划入

个人账户。 

  在广东省调整计息标准前终结个人账户的，按终结时的计息标准计算未计息期间

的利息。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参保人在《条例》适用范围内的用人单位之间流动的，不更换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参保人停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未转移出本市

的，其个人账户积累额继续计息。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  个人账户储存额不得提前支取。参保人或离退休人员死亡的，个人

账户储存额或者余额可以依法继承，由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终结手续的遗属领取。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港、澳、台人员和外籍人员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按非本市户籍人

员的标准执行。 

  退休前出国或者赴港、澳、台地区定居的员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保留在本市，

重新返回本市就业并按规定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

限和个人账户积累额可以累积计算。 

  外籍人员和港、澳、台人员女性年满 50 周岁、男性年满 60 周岁的，不参加本市

社会养老保险。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城市化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过渡办法》中规

定的城市化人员的养老保险按照《条例》和本细则执行。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本细则所称本市户籍人员是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前取得本市户籍

的人员。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条例》实施之日至《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深圳市人民政

府令第 256 号）实施之前，在本市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其退休后享

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和基金支付渠道按原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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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条例》实施之日至本细则实施之日期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金待遇

手续的人员，其养老保险待遇按本细则重新计算。重新计算的待遇高于原待遇的，按

新待遇发放并补发差额；重新计算的待遇低于原待遇的，按原待遇发放。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  符合《条例》第五十三条情形的，依照本细则重新计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待遇不作调整。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参保人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补缴不改变本人首次缴费时间和参加工

作时间。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关于养老保险补缴的具体办法由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7 月 24 日深圳市人民政

府令第 120 号发布、2006 年 12 月 8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60 号修改的《〈深圳经

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同时废止。 

 


